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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四川省教育厅做好 

2020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

（科学技术）组织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有关普通高等学校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提名 2020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

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的通知》（教科技厅函〔2020〕20号）

转给你们，请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

奖（科学技术）奖励办法》及通知要求做好组织申报工作。 

请各相关高校严格规范遴选及公示程序，切实加强基本条

件、政治立场、学术规范和师德师风等方面审查工作，严格执行

专用项目保密规定。 

请各相关高校认真阅研《2020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

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提名工作手册》，按要求组织申报材料，对

照“形式审查常见不合格情况”严格进行形式审查，按“项目公

示要求”于在线填报日期结束前完成公示，并及上传公示情况。

请于 2020 年 7 月 3 日前，以公函报送申报材料（内容包括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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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情况及结果、形式审查情况，附件报送提名项目数量和汇总

表），同时报送电子版（pdf 版和 word 版）。 

联系人：教育厅科学技术与研究生教育处  黄武 

联系电话：（028）86116034，18802800912 

邮箱：kjc86110129@163.com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2020 年 5月 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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